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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 标 

本标准旨在促进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的适当统一，概述标签上应提供的信息以及

标签上不要求但必须通过其他方式针对非零售包装物提供的信息。 

2. 范 围 

本标准适用于不直接提供给消费者1的非零售食品（不包括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

包装物的标签2，3，包括在随附实体文件中或通过其他方式提供的信息及信息展示方式。 

3. 术语定义 

在本标准中，《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中的相关定义适用。 

此外，术语定义如下： 

“食品企业”是指从事与食品生产、加工、包装、储存和分销（包括贸易）任何阶段相

关的一项或多项活动的实体或企业4。 

“非零售包装物”是指非直接出售给消费者的任何包装物5。6非零售包装物中的食品7在

提供给消费者之前用于开展进一步食品商业活动8。 

4. 一般原则 

4.1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中确立的一般原则同样酌情适用于非零售

食品包装物标签。 

4.2 非零售食品包装物的标签要求应与预包装9食品的标签要求明确区分。 

4.3 非零售包装物应清晰可辨。 

4.4 包装物的非零售状态应由销售或分销该食品包装物的食品企业确定。 

4.5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要求的确定应考虑到食品企业和主管部门的信息需求和执行能力。 

4.6 根据第5节所列要求，非零售食品包装物的信息要求可在销售所在国主管部门允许的前提下，

通过标签以外的其他方式满足。 

4.7 标签上的信息、随附文件中的信息或通过其他方式提供的信息，应可追溯到非零售包装

物中的食品，并应提供信息，以便对供出售给消费者的食品进行标示。 

                                                 
1 见上文注释 1。 

2 定义参见《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 

3  本标准不适用于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标签，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标签适用《食品添加剂销售用标签通用标准》

（CXS 107-1981）。 

4 见上文注释 1。 

5 见上文注释 1。 

6 见上文注释 1。 

7 见上文注释 1。 

8 见上文注释 1。 

9 见上文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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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签上的强制标示内容 

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应包含以下信息： 

5.1 食品名称 

5.1.1 名称应说明食品真实性质，正常情况下应使用具体名称，而非笼统名称。 

5.1.1.1 如某种食品的一个或多个名称已在某项食品法典标准中有所确定，则应至少使用其中一

个名称。 

5.1.1.2 在其它情况下，应使用国家法律规定的名称。 

5.1.1.3 如不存在任何此类已确定或规定的名称，则应使用不会对食品企业或食品销售所在国造

成误导或混淆的常用或常见恰当描述性用词作为名称。 

5.1.1.4 可使用“新创”、“奇特”、“品牌”名称或“商标”，但前提是与第5.1.1.1条至 

第5.1.1.3条中规定的名称之一配合使用。 

5.1.1.5 如非零售包装物内盛放多种类型的食品，则在销售所在国主管部门允许的前提下，标签

上应提供其中包含的所有食品的名称和/或最能解释包装物中一起出现食品的常见描述性

用词。 

5.2 批次标示 

每个非零售包装物都应标示代码或以其他方式明确注明生产厂家及非零售包装物中

的食品批次。 

5.3 日期标示及储存方法说明10 

如产品安全性或完整性提出要求，则应提供日期标示及储存方法说明。 

5.4 非零售包装物标示 

非零售食品包装物应清晰可辨。如包装物不能清晰可辨为非零售包装物，则包装物应： 

 附有一份声明，说明该食品非直接出售给消费者11，或明确其为非零售包装物

。声明示例： 

“非零售包装物” 

“非零售包装物—非直接出售给消费者” 

或， 

 带有任何其他标示，说明该包装物非直接出售给消费者 

 

                                                 
10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相关章节中提供的信息。 

11 见上一页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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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名称和地址 

应声明食品制造商、包装商、分销商、进出口商或销售商的名称和地址。 

6. 通过标签以外其他方式强制性标示的内容 

6.1 以下信息应在随附文件中或通过其他方式提供： 

i. 第5节要求的信息。 

ii. 足以确保安全制备并满足预包装食品（如由非零售包装物中的食品生产）标签要求

的信息12。 

iii. 非零售包装物的净含量。 

6.2 第6.1节要求的信息应可追溯到非零售包装物中的食品。 

6.3 如第6.1节要求的全部信息均已在标签上提供，则第6.1和6.2节不适用。 

7. 特定类型非零售包装物的规定 

7.1 用作食品运输单元的非零售包装物13 

如用作食品运输单元的非零售包装物不适于标示标签，则第5节和第6.1节要求的所有

信息应在随附文件中或通过其他适当方式（如食品企业之间通过电子方式）提供，并应

可有效追溯到包装物中的食品。 

7.2 盛放多种类型食品的非零售包装物 

如非零售包装物中盛放有多种类型的食品，则应为所有类型的食品提供第5节和第6.1节

要求的强制性信息。 

7.3 可透过包装物查看信息的非零售包装物 

如可透过非零售包装物清晰获取其中预包装食品标签上第5节要求的所有信息，则无

需提供第5节要求的信息。 

8. 信息展示 

8.1 通用 

8.1.1 非零售食品包装物的标签应确保不与包装物分离。 

8.1.2 根据本标准或任何其他食典标准要求出现在标签上的信息和声明应清晰、醒目、易于识读，

且任何篡改都显而易见。 

8.1.3 第5节规定的标签上的强制性信息应出现在非零售包装物的醒目位置，且应在包装物正常

处理和使用的情况下易于获取。

                                                 
12 见上一页注释 1。 

13 《散装和半包装食品运输卫生规范》（CXC 47-2001）中定义的“食品运输单元”和“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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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通过标签以外其他方式提供的信息应易于获取、识读且清晰。 

8.2 语言 

8.2.1 如原标签上的语言不为产品销售所在国的主管部门或食品企业所接受，则应以重新标签、

补充标签和/或随附文件的形式，或通过标签以外的其他方式，以所需语言提供强制性 

信息，以满足产品销售所在国的要求。 

8.2.2 以所需语言提供的强制性信息应完整且准确地反映原标签的信息。 


	1. 目 标
	2. 范 围
	3. 术语定义
	4. 一般原则
	5. 标签上的强制标示内容
	5.1 食品名称
	5.2 批次标示
	5.3 日期标示及储存方法说明
	5.4 非零售包装物标示
	5.5 名称和地址
	6. 通过标签以外其他方式强制性标示的内容
	7. 特定类型非零售包装物的规定
	7.1 用作食品运输单元的非零售包装物
	7.2 盛放多种类型食品的非零售包装物
	7.3 可透过包装物查看信息的非零售包装物
	8. 信息展示

